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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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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附件1-計畫補助要點、附件2-規劃概要構想書格式、附件3-已核定計畫名單

 為辦理113年度「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

畫」補助計畫徵件作業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(二)

四、

 　

依教育部建置區域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畫補助要

點辦理（附件1）。

本計畫係配合投資青年就業方案，培育專業技術人才，

以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為主軸，打造以產業實際作業環境

為模組之實作場域，培養符合產業發展脈絡之專業技術

人才。

本計畫屬競爭型補助計畫，計畫審查採擇優補助，補助

對象須具備5+2創新產業、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教學環境基

礎或具一定教學規模及執行能力，爰須符合下列條件之

一者：

曾獲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建置產業菁英訓練基

地或培育類產業環境人才二類補助計畫其中之一。

112年度獲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補助經費額度為一般

大學或技專校院之前三分之一學校。

本部規劃於111年至114年核定20座基地，截至112年底已

累計核定18座基地（詳附件3），慮及各重點產業人力均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 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           
函

地址
 
：

 
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
路5號

承辦人 ： 陳景文
電話 ： 02-7736-6180
電子信箱 ： wenchen@mail.moe.gov.tw

1130006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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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

(一)

(二)

六、

七、

衡培育及教育資源分配平衡性，已獲補助學校不受理申

請；另申請計畫內容應與本部已公告之基地有所區隔，

並以當前政府重大產業政策為主軸（如六大核心戰略產

業、5+2產業創新、AI政策等)，倘申請計畫之產業類別

與前述核定基地重複，本部亦不受理審查。

經查貴校符合計畫申請條件，本年度受理學校申請限計

畫1案，補助執行期程為核定日起至114年12月止，補助

經費上限為新臺幣1億元（經常門補助款以新臺幣500萬
元為限），並請依附件1補助要點編列至少申請經費15%
之自籌經費（自籌款額度為計畫審核項目之一）；另請

配合學校發展特色及產業聚落人才需求提出規劃構想

（格式如附件2），且計畫採購設備應以實作教學設備為

主，研究導向設備原則不予補助。申請計畫提送期程如

下：

113年3月15日（星期五）前至本計畫線上平臺（https://
iac.twaea.org.tw/tbitt/）完成基本資料登錄。

113年3月29日（星期五）前上傳規劃概要構想書電子

檔至線上平臺，並將構想書（無裝訂紙本1份）及公文

函報本部（副本及構想書送至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

會），俾利辦理後續審查。

另本計畫為政府公共建設計畫，依行政院110年9月3日院

臺教字第1100024845號核定函，公共建設經費補助對象

應以公立大專校院為限，倘基地建置於私立學校、私法

人或其所屬場域者，其軟硬體設施設備財產須登記為本

部所有，故私立學校申請計畫如獲本部核定，其資本門

項目（不含學校自籌項目）須配合登記本部財產。

檢附本計畫補助要點、規劃概要構想書及已核定18座基

地名單各1份，如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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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國立清華

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

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中原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中國醫藥大學、元智大

學、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

科技大學、東吳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、南臺學校

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、健行學校財團法人

健行科技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逢甲大學、景文科技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義

守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、輔

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財團法人輔英科技大學、遠東科技大學、樹德

科技大學、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、靜宜大學
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113/02/23
12:56:47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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